
108年全國孝行獎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目的：
為推廣孝行觀念，獎勵孝行楷模，發掘感動人心的孝行事蹟，鼓勵民眾見賢思齊，於生活中具體展現慈孝行動，營造溫馨、和樂家庭，增進社會祥和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內政部
三、協辦單位：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、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、社團法人中國家庭教育協進會、松山慈惠堂
四、辦理方式：選拔孝行楷模：孝行楷模每人致贈獎座1座及獎金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萬元，如為低收入戶或經相關單位證明為家境清寒，經審議通過者，另致贈孝行獎助金3萬元，最高可獲得8萬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有報名意願，請填妥附表推薦書，並檢附候選人個人照及孝行事蹟照電子檔，並於2/20（三），17:00前郵寄至訓育組信箱activ@email.tyhs.edu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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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候選人孝行事蹟照3-5張請依後附格式黏貼












(含標點符號，共 _________字)

	推薦人：
	聯絡電話 & 手機：
	與被推薦人關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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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4]108年全國孝行獎候選人個人照及孝行事蹟照黏貼表

______________直轄市、縣(市)候選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
	彩色個人半身生活照電子檔(非大頭照)








______________直轄市、縣(市)候選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
	彩色孝行事蹟照(電子檔)



	彩色孝行事蹟照(電子檔)


※請訪查人員拍孝行事蹟照片3-5張，亦可由候選人提供照片，惟請注意受照顧者之隱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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